                                            同意公开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0636号提案

答复的函

九三学社市委会：

你们提出的《关于大力提高我市中水利用率的提案》（第0636号）收悉。经与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学社对全市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一、加快中水利用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市住房城乡建委系统推进城镇污水资源化利用，在已成的污水处理厂基础上开展提标改造，2025年新建成南岸区鸡冠石污水厂四期、新增再生水生产能力40万吨/天、总再生水产能达436.66万吨/天。下一步将建设唐家沱污水处理厂四期（20万吨/天）、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四期（6万吨/天）等可生产再生水的污水处理厂，稳步提高再生水生产能力。南岸区鸡冠石污水厂和唐家沱污水处理厂利用地形落差优势布设水力发电装置，2025年利用5.2亿立方米再生水进行尾水发电。二是在璧山、铜梁、荣昌、垫江4区县开展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并纳入国家试点城市名录，其中璧山区在试点中期评估中被评为优秀。通过试点，璧山等4区县中水利用供水管网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建设的360.3km再生水管网、再生水取水点181处，全市再生水利用量达6.45亿立方米。
二、完善中水利用政策激励机制

2022年修订通过《重庆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提出倡导“鼓励使用再生水”等工作；2022年5月，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印发《重庆市污水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全面推进污水再生利用；2022年12月，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印发《重庆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将再生水等非常规水利用目标分解到区县、年度，强化利用目标总量管控。2024年出台《重庆市市政用水管理规定》，明确各区县市政用水应当遵循安全、节约、高效的原则，鼓励使用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建立健全中水利用规划体系

印发《重庆市“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明确我市非常规水源利用重点为再生水，主要用于城市景观和市政用水。重庆正在组织开展《“十五五”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系统谋划推进全市再生水等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作，结合我市水资源分布现状，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水资源相对缺乏的渝西地区为工作重点，着重将城镇再生水和集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强化各项措施，加强监督管理，建立组织保障体系，切实做好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工作。不断完善再生水等非常规水输配系统等基础设施，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保障再生水的高水平、可持续利用。积极拓展再生水利用领域，坚持“优质优用、低质低用”原则，扩大再生水应用场景。工业领域，重点推进火电等高耗水行业使用再生水，鼓励新建项目优先配置再生水；市政杂用领域，推广再生水用于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绿化浇灌等，管网覆盖范围内禁止使用自来水进行市政杂用；生态补水领域，优先使用再生水进行河湖湿地生态补水。
四、加强公众科普和示范项目建设

我市每年均开展3.22“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全国节能宣传周和节水“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等宣传活动，推进宣传再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科学利用，消除公众疑虑，不断提高再生水利用意识。遴选发布再生水利用典型案例，带动区域再生水配置利用。

五、强化中水智能化监测

目前，我市再生水厂均为在城市污水处理厂基础上建设，目前生态环境部门已在再生水厂出水口安装监测设施，市水利局正积极对接生态环境部门共享监测数据，完善水质动态监测信息体系。
此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你们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我们，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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